
國立嘉義大學論文口試費核銷流程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 

 

學系提出申請 

總務處審核 

研究生學位考試結束

校長 

或其授權代簽人 

核章

檢附下列文件送交學系辦公室 
1.學位考試申請書(確認考試委員服務單位

及職稱) 
2.學位考試結果通知書 
3.考試委員領據 

1.登錄「主計室網路請購服務系統」鍵入學
位口試/論文指導印領清冊。 

2.確認鍵入印領清冊之「單位/身分別」欄
位無誤。 

3.校內委員(本校專任教師、本校專案教師
及本校專案研究人員)、校外委員(退休
教師、名譽教授、兼任教師及特約講座教
授)。 

4.經學系主任/學院院長再度核對後核章。 

…………………確認稅別 

主計室審核 


